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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
政部对外发布《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
定（试行）》，为各类经营者明码标价提
供分类指引。殡葬是关系千家万户的
民生问题，新规提出哪些具体要求？
如何防范“天价”收费？

多措并举加强价格监管

殡葬服务项目内涵不清晰、收费
标准不透明、网络信息匮乏、群众“不
好问、不敢问”等问题，一直是民生领
域的痛点难点。3 月 30 日起施行的
《殡葬管理条例》强化了殡葬行业的公
益属性，细化了殡葬领域价格违法行
为具体情形，对加强价格监测和监督
管理作出明确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收费监
管处处长赵圣丹介绍，此次两部门发
布的规定，既是为贯彻落实《殡葬管理
条例》相关要求，也是立足监管执法实
践，对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要求进一步
细化。

“相较其他商品和服务，殡葬领域
具有特殊性，对于丧属而言信息不对
称的程度也较高。”赵圣丹说，“我们在

执法过程中发现，殡葬领域需要披露
更详细的价格信息，因此此次发布的
规定中既有一般性规定，也有特别规
定，有针对性地破除丧属和经营者之
间信息差。”

其中，一般性规定是全部殡葬领
域经营者需要共同遵守的，特别规定
是对殡仪馆、公墓、骨灰堂、殡葬中介
等不同类型经营者和骨灰盒、寿衣、墓
位（格位）安葬、祭奠场地租赁等特定
商品和服务分别适用的。

“禁止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表
述”“鼓励经营者使用图片、实物、视频
等多种方式标示相关信息”“一般情
况下不得使用‘面议’‘100元起’等表
述方式模糊标价”……规定强化经营
者价格合规主体责任，提出诸多具体
要求。

推进网络集中公示

殡葬领域价格乱象，信息不对称
是重要原因。

此次出台的规定明确，殡葬服务
机构应当主动向属地民政部门提供其
全部殡葬用品价格和服务收费信息，

由地级及以上民政部门在官方网站开
设专栏进行集中公示。

事实上，此前，市场监管总局已联
合民政部等有关部门提前部署、主动
发力，推动各地加快推进殡葬服务机
构价格收费网络集中公示，取得积极
成效。目前，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面完成集中
公示，全国 2543 家殡仪馆（含殡仪服
务站）、17676家公墓（含骨灰堂）价格
收费信息已经上线，群众办事查询更
方便。

网上有价，心里有底。福建省泉
州市的林女士在亲人离世后，第一时
间通过网络公示信息，对比了当地几
家殡仪馆的服务和价格，提前选好了
基础服务项目，“到了殡仪馆，价格和
手机上完全一致，全程没有强制推销，
办事过程中心里很踏实。”

赵圣丹介绍，规定在前期实践基
础上，将殡葬服务机构价格收费网
络集中公示明确列入条款，使其成
为常态化要求，从制度设计上保障
群众将“身后事”办成“明白事”，并
且鼓励其他殡葬领域经营者参与网
络集中公示。

推动新规落实落地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规定
出台后，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民政部
门从四方面发力，推动各项要求落实
落地。

一是加强政策宣传。各地市场监
管部门和民政部门将加大普法宣传力
度，解读规定要求，及时回应广大群众
关心关注的问题。

二是做好合规指导。各地市场监
管部门和民政部门将综合运用上门指
导、提醒告诫、行政约谈等方式，引导
殡葬领域经营者严格执行规定要求，
推动经营者知法、懂法、守法经营。

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各地市场监
管部门将会同民政部门加大执法力
度，严肃查处殡葬领域经营者不按规
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
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四是做好跟踪评估。市场监管总
局和民政部将持续关注殡葬领域新情
况、新问题和经营者价格行为呈现的
新特点、新趋势，跟踪评估规定试行效
果，适时对规定进行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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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群众“身后事”办成“明白事” 一般不得使用“面议”“100元起”

殡葬领域明码标价新规出台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
“看病钱”“救命钱”，守护好医
保基金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国
家医保局发布的《医疗保障基
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将于 4 月 1 日起施行，进一
步细化基金监管“红线”。

为什么要出台细则？细则
有哪些内容？国家医保局 3 月
31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解
读，回应社会关切。

提高基金监管
精细化水平

“近 5 年来，各级医保部门
共追回医保资金约 1200 亿元，
基金监管工作成效显著。”国家
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说。

此次即将施行的细则共 5
章 46 条，从基金使用、监督管
理、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细化
规定，是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监督管理条例》的进一步完善，
为基金监管提供操作性更强的
法律制度依据。

比如，针对医保支付方式
改革中出现的高编高套、分解
住院、转嫁费用等监管难点，细
则明确了基金损失的认定、基
金损失时点的认定以及基金损
失的计算方法等。

医保基金监管涉及协议处
理、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等多
个环节。黄华波说，针对其中
存在的职责交叉、衔接不畅等

“梗阻”问题，细则明确权责边
界和衔接流程，提升医保基金

监管的效能和法治化水平。
在处罚方面，细则坚持宽

严相济，杜绝“一刀切”，明确了
轻微不罚的适用标准、首违慎
罚的处理方式。如初次违法且
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重点打击
两大类骗保行为

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
长顾荣介绍，此次细则将重点
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
购药赠送米面油”等方式进行
骗保的问题和倒卖药品、非法
买卖“回流药”等问题。

细则明确，定点医药机构
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
费用、提供额外财物或服务等
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
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
欺诈骗保。

对于参保人而言，若明知
他人实施骗保行为，仍参与其
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
动，并接受赠予财物、减免费用
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按欺
诈骗保予以处罚。

针对“回流药”乱象，细
则作出清晰界定，比如参保人
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
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
行转卖的，可认定为转卖药品
行为。

倒卖“回流药”的药贩子等
职业骗保人如何认定？顾荣
说，对于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

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基本
医疗保险药品的，可以认定以
欺诈骗保为目的。

“一名参保人同时手持十
余张医保凭证到定点医药机
构就医开药，定点医药机构工
作人员发现明显异常后，仍不
核对身份信息或做其‘帮手’
的，也可以认定为骗保。”顾荣
说，药品追溯码可以作为医保
部门执法取证的依据。

让基金监管
更加智能

近 5年来，智能监管已经挽
回医保基金损失 95亿元。全流
程、全领域、全链条的智能监管
体系为守护基金安全装上“数
字天眼”。

“我们构建了医药机构端
事前提醒、经办端事中审核、
行政端事后监管三道防线，形
成了梯次拦截违法违规行为
的协同效应。”顾荣说，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发挥
着积极作用。

“2025 年起，医保部门通
过‘驾照式记分’方式，对定点
医药机构相关责任人实施分
级分类管理。”顾荣介绍，制度
实施以来，暂停或终止医保支
付资格 3558 人次，对一批违法
违规人员予以记分。今年将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医药
机构和参保人医保信用管理
试点工作。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为欺诈骗保“划红线”
——国家医保局解读医保基金监管新规

据新华社天津3月31日电（记者周润健）人间
四月天，春风如约至。温柔的春风也悄然拉开 4月

“天象剧场”的大幕：水星西大距、金星伴月、天琴座
流星雨极大、月面“V”“X”“L”光影秀等天象将轮番
上演，彗星C/2025 R3与C/2026 A1值得关注。

4 月 24 日，月球表面将同时浮现出类似字母
“V”“X”“L”的光影，这是太阳光照射在月球上，导致
月面环形山明暗交界处产生黑白对比的一种视觉效
应。“19时至午夜是同时观测这几个月球上特殊画面
的好时机，感兴趣的公众不要错过。”杨婧提醒说。

3月31日，运投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郑州上街
机场试飞。

3 月 31 日上午，我国首款 7 吨级固定翼运投无
人机长鹰-8在郑州上街机场首飞成功。

长鹰-8 运投无人机是国内首款通过实机验证
的7吨级无人运投平台，被誉为“空中重卡”，填补了
我国 7 吨级货运无人机平台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高
端智能航空物流装备领域取得关键自主技术跨越。

该款运投无人机可应用于远程物流运输、应急
救援投送、边境物资补给、复杂地域作业等场景，为
低空经济发展、应急保障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
最大航程超过3000公里。 新华社 发

月面光影秀
4月将亮相


